
    
                                                                                                                                                                                                                                          

 

          
 
 
 
 
 
 
 
 
 
 
 
 
 
 
 

       
 

 
 

 
 

 
 

 
 

 
 

 
 

 

 
  

 

 

 

 

税务快讯

阿曼首次颁布个人所得税法

马来西亚、泰国雇员公积金社保政策更新

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雇主人力资源全球服务 |�2025 年 8 月 11 日

为了助力中国出海企业及时了解海外投资地的个人税收政策变化，完善全球人才管理策略和跨境业务合规经

营，德勤中国雇主人力资源全球服务团队将不定期发布海外投资地个人税收等相关资讯。本期税务快讯将介

绍 2025 年 6 至 7 月期间，阿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区相关政策的若干重要调整。

阿曼：首次颁布个人所得税法 

2025 年 6 月 22 日，阿曼税务局宣布，根据海赛姆苏丹签发的第 56/2025 号皇家法令，首部个人所得税法在

阿曼得以颁布。该法律共 16 章 76 条，这标志着阿曼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中首个引入个人所得税的

国家。

虽然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全部细节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但阿曼税务局已确认，从 2028 年 1 月 1 日起，对于阿

曼居民个人年净收入超过 42,000 阿曼里亚尔（约合 109,000 美元）的部分，将适用 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但根据阿曼税务局预计，阿曼 99%的人口将不会受到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皇家法令将应税总收入定义为 “个人收到的所有现金和实物福利 ”，并允许从总收入中扣除有关支出以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这些支出包括教育和医疗费用、天课（ Zakat，穆斯林义捐）、慈善捐款和瓦克夫（ Waqf，宗教慈

善捐赠）等。

建议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地区，阿曼开征个人所得税是一项重大改革，使阿曼成为该地区首个采取此类措施以减

少对石油收入依赖并促进经济多元化的国家。该政策旨在推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建设更加多

元化的经济结构并增强金融稳定性。鉴于完整税收制度的细则尚待公布，建议有关企业持续关注该地区的

个税改革动态，并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以顺利适应新的税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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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新增外籍雇员公积金强制缴纳政策

2025 年 6 月 25 日，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局宣布，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持有效工作准证的非马来西亚公

民雇员将必须缴纳雇员公积金（ Employees�Provident�Fund，简称 “EPF”）。此举旨在通过向所有雇员（无论

国籍）提供退休储蓄福利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公平性和社会保障。

根据新的规定，非马来西亚本国公民员工凡年龄在 75 岁以下且持有以下种类有效工作准证并在马来西亚工作

的，需在马来西亚缴纳 EPF：

- 访客准证（外籍员工，不包括家庭帮佣）

- 就业准证

- 专业访问准证

- 学生准证

- 居住准证

- 长期社会访问准证

从 2025 年 10 月起，非马来西亚公民雇员的 EPF 缴纳比例如下：

非马来西亚公民雇员类型 EPF 缴纳比例

未满 60 周岁 满 60 周岁

1998 年 8 月 1 日后成为 EPF 成员 雇主部分： 2% 雇主部分： 2%

雇员部分： 2% 雇员部分： 2%�

1998 年 8 月 1 日前成为 EPF 成员 雇主部分： 13%或 12% 雇主部分： 6.5%或 6%

雇员部分： 11% 雇员部分： 5.5%

在马来西亚拥有永久居留权 雇主部分： 13%或 12% 雇主部分： 6.5%或 6%

雇员部分： 11% 雇员部分： 5.5%

对于非马来西亚公民雇员，如果已经按 11%缴纳 EPF 雇员部分，并希望在生效日后继续按该比例计缴的，员

工必须填写并提交 KWSP�17A/18A�(AHL) 申请表给其雇主。随后，雇主需通过 i-Akaun 提交该申请。

随着该规定的出台与实施，雇主义务会发生如下变化：

 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雇主需开始为其外籍员工注册参加公积金计划。

 从所属期为 2025 年 10 月的工资单开始，雇主需要负责从有关雇员的每月工资中扣除应由雇员承担的部

分，并连同雇主承担部分一起向公积金局办理缴纳，缴纳程序必须在次月 15 日或之前完成。

雇员公积金局正在着手简化有关非马来西亚公民雇员的注册流程，包括设定自动注册条件以及建立能够及

时通知雇主员工注册状态的系统。进一步的更新将通过公积金局官方通讯渠道定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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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非马来西亚公民雇员实施强制性雇员公积金缴纳，代表马来西亚的社会保障制度正与国际规范接轨，将

外籍员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旨在提高员工的留存率、积极性以及劳动力的长期稳定性。这也可能会

带来企业成本、税收等方面的影响或挑战。建议受影响的雇主企业根据新规审查其现行的雇佣合同和工资

发放流程、了解马来西亚当地企业的非马来西亚籍员工持有的工作许可证类型；确保合规的同时，建议将

新政影响纳入企业预算和成本预测、重新评估国际派遣方案，妥善管理政策变化对总薪酬和福利结构产生

的影响、并与相关司法管辖区的税务和社会保障专家合作，应对跨境合规挑战，防范潜在的法律或财务风

险。

泰国：新增雇员福利基金强制缴纳政策

泰国劳工保护与福利部新近推出雇员福利基金制度（ Employee�Welfare�Fund，简称 “EWF”）。这项新的强制

性养老金基金支持计划将于 2025 年 10 月 1 日生效，雇主和员工均需按工资比例向该基金进行缴付。需要注

意的是，该制度不适用于目前已经缴纳泰国公积金的员工。 

EWF 的缴纳按阶段分成以下两个比例： 

 工资的 0.25%（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30 年 9 月 30 日） 

 工资的 0.50%（自 2030 年 10 月 1 日起） 

*作为缴纳基数的工资应同时包括其他福利。

雇主负责从雇员每月工资中扣除其应缴纳的部分，并连同雇主部分在次月 15 日前完成 EWF 申报和缴纳。

建议

目前，泰国税务局尚未发布关于上述员工和雇主所缴纳款项可享受的扣除或免税的具体指南。若照此情

形，员工对 EWF 的缴纳没有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雇主为雇员支付的基金部分应被视为个人所得税的应税

收入。建议企业持续关注后续关于实施细则的政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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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 哈萨克斯坦、法国和意大利个人税收政策更新
 捷克、意大利等海外投资地 股权激励税制变化与合规提示

税务快讯为德勤的客户和专业人士编制，内容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建议读者在根据本通讯中包含的任何信息采取行动之

前咨询其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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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同拥有，始

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国 31 个城市，现有超过 2 万名

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税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慧的技术解决方

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 1845 年，其中文名称 “德勤 ”于 1978 年启用，寓意 “敬德修业，业精于勤 ”。德勤全

球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以 “因我不同，成就不凡 ”为宗旨，为资本市场

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

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开拓前行。

Deloitte（“德勤 ”）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机构（统

称为 “德勤组织 ”）。德勤有限公司（又称 “德勤全球 ”）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

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

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一家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境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种形式，成员以

其所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

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

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班加罗尔、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孟买、

新德里、大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联机构并不

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

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承诺。任何

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

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2025。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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